
普查所組織架構(115年3月16日成立，至115年8月14日結束。)

副主任一人

（普查家數四千家以上者，得置副主任一人，

由副區長、主任秘書或其他適當人員兼任）

總幹事一人

（農業業務主管科（課）長、民政科（課）長或主計室主任

兼任）

幹事一人至四人

（農業、民政或主計相關人員兼任）

幹事員額設置基準如下：

普查家數 < 一千家 ⇒ 幹事一人

一千家 ≤ 普查家數 < 三千家 ⇒ 幹事二人

三千家 ≤ 普查家數 < 五千家 ⇒ 幹事三人

五千家 ≤ 普查家數 ⇒ 幹事四人

主任一人

（鄉（鎮、市、區）長及

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兼任）


